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83） 

 
自願公告 

 
關於中國四川省地震 

 
港華燃氣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向

股 東 及 公 眾 投 資 者 提 供 有 關  2013 年  4 月  20 日 在 中 國 四 川 省 發 生 之 地 震      
（「該地震」）對本集團業務影響之自願公告。 
 
董事會謹此宣布，本集團之業務運作正常，其位於四川省項目公司之管道燃氣網絡   
並無損毀，供氣並無任何阻礙。因此，董事會並不預期該地震會對本集團之財務狀況

構成任何不利影響。 
 

承董事會命 
港華燃氣有限公司 

執行董事暨公司秘書 
何漢明 

 
 
香港，2013 年 4 月 23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行董事 :  獨立非執行董事： 
陳永堅（主席） 鄭慕智 
黃維義（行政總裁） 李民斌 
何漢明（公司秘書） 周維正 
  
非執行董事： 
關育材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